
“璧山区云雾花涧——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剩余资金补充建设项目项目施工合同

甲方：重庆市璧山区七塘镇人民政府
乙方：                          
为保证“璧山区云雾花涧——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剩余资金补充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重庆市璧山区七塘镇人民政府 （发包人名称，以下简称甲方）委托                                                                                                                                                                        
（承包人名称，以下简称乙方）实施施工。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本合同；
2、我单位预算编制审核预算的计价计量清单及工程量；
3、经双方确认进入合同的其他文件。
双方有关本工程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二、上述文件互为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次序在先者为准。
三、工程承包范围
一、片区内道路交通指导线（彩虹标线标线）700米；二、道路沿线绿化更新（木春菊为主）200平方米；三、向家院子、幺滩院子、莲花穴艺术院落、江家坪七巧院落等内部设施（绿化、艺术设施）200平方米；三、木制宣传牌以及《清廉村居》宣传牌6个；四、向家院子池塘邻水过道，以及其他少量邻水步道约合700米设置临水防护栏；五、莲花穴、向家院子院坝更新优化排水设施230米；六、规范统一片区内导向标识、宣传标识等标识标牌（一杆八叶、含三角头）20个；七、增设公共座椅共20组；六、房屋屋顶及墙体改造（小青瓦屋面、墙体刮腻子刷漆）200平方米。
四、合同价格
发包金额为：（以中选金额为准）。 
五、工程质量及验收标准
工程质量应符合国家和重庆市现行建筑工程施工验收规范以及监理单位（若有）和甲方要求。
1、乙方必须按本合同提供的施工技术规范和甲方提供的项目初步设计文本、图件等资料及技术交底，精心组织施工，加强质量控制，确保工程质量，按时完成本合同工程。竣工后及时完成竣工验收资料，完成验收。
2、隐蔽工程在未经自检、现场监理和甲方检查之前不得随意覆盖或隐蔽，乙方应保证甲方质检人员及监理对将要覆盖或隐蔽的工程进行验收和测量，合格后才能隐蔽。
六、甲方责任义务
甲方承诺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组织验收，并保证施工场地达到施工条件，提供水、电等供应，及时解决各种群众纠纷。
七、乙方责任义务
[bookmark: _Toc236739903]1、乙方承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本工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修复。 完成竣工验收及审计资料，配合完成上级验收。
2、承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
承包人应按照《重庆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渝建发〔2008〕177号）等相关规定履行好承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如有安全事故，甲方不负责任。 
3、承包人承担暂停施工责任的其他情形：未经监理人和发包人书面批准同意的其他情形所导致的暂停施工，其责任均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八、 合同工期
1、乙方应按照甲方指示开工，工期为 30 日历天。
开工日期：以中选通知书后开始计算。
竣工日期：依开工日期推算 。
2、工期延误：除不可抗力及非承包人原因外，工期不作任何调整；出现不可抗力因素，承包人可要求发包人顺延工期；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拖延，工期延误五天以内处违约金1万元整，五天以上每增加一天处违约金0.2万元整；工期延误30天以上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九、验收及资料
1、乙方按施工图纸完成所有任务，达到国家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及市验收合格要求，承包人自检达到合格标准后，提出验收申请。
2、经验收评定合格后乙方应按规定提供完整的竣工资料及相关施工资料，否则甲方有权拒付工程款。
3、本工程缺陷责任期（质量保修期）为24个月。
十、工程结算及工程款支付
1、结算原则：采取总价控制和清单单价结算方式据实结算，最终结算金额按清单计价原则计算后并总价下浮5%进行确定。本工程综合单价为全费用单价，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组织措施费、技术措施费、企业管理费、利润、风险费用、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及税金等全部费用。对估算价在10万元(含)-50万元(不含)的施工类零星项目未按当期政府投资项目计价原则编制的清单，结算审核时有权对清单单价予以修正并以修正金额为准。工程竣工结算金额由发包人确定后送璧山区审计局审计、璧山区财政局审核。对纳入璧山区审计局审计计划的基本建设项目，竣工结算金额以重庆市璧山区审计局审计结果为准；对未纳入璧山区审计局审计计划的基本建设项目，竣工结算金额以璧山区财政局审核结算结果为准。
2、新增或变更项目综合单价的结算：
同类单项工程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有相同项目的，按照相同项目单价认定（本处“同类单项工程”是指投标报价表中可纳入经济标计算的单项子目，本处“相同”是指材料、工艺、功能、功效、尺寸、技术指标、施工方法均相同）。
3、工程款支付办法：
全部工程完工并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已完合格工程量计价款的80%（但不得超过合同金额的80%）；工程经审计结算，出具审计报告后支付至审定金额的97%，预留3%为维护保养保证金，保证金待维护保养期满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无息退还。
工程款支付方式：承包人出具璧山征税机关开具的发票，发包人采用银行转账支付或电汇至承包人银行基本账户。
11、 争议的解决方式
 提请仲裁或申请诉讼解决。
12、 其它
[bookmark: _GoBack]1、本协议书一式 6份，一经签订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4份，乙方2份。
2、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甲方： 重庆市璧山区七塘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